《吉林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实施办法》解读
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与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要求，吉林省聚焦货运车辆超限运输治理痛点，以科技赋能执法、制度规范公正为核心，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与吉林省公安厅联合制定印发《吉林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。为便于各有关单位更好理解《办法》，抓好贯彻落实，现解读如下：
一、制定背景
为破解传统治超执法效率低、人力成本高、覆盖范围有限等难题，出台《吉林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《办法》明确非现场执法全流程规范，通过科技手段实现超限运输“不停车检测、远距离监管、精准化查处”，既保障公路基础设施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又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数字化、规范化升级，为全省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制度支撑。
二、主要依据
以国家及地方核心法律法规为支撑，确保《办法》合法合规、有章可循，具体依据包括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《吉林省公路条例》
三、核心内容
《办法》正文共设八章三十四条，框架清晰、权责明确，覆盖非现场执法全流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。核心明确《办法》的制定目的与依据，界定适用范围，对“非现场执法”概念进行权威释义，统一认知标准。
第二章规划建设。规范非现场执法系统的组成（含称重检测、车牌识别、数据传输等设备），严格规定设备启用前的检定流程，确保检测数据合法有效。
第三章信息采集及审核。明确需采集的违法信息要素（如车辆号牌、超限重量、检测时间地点等），确定信息审核主体（指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），细化审核认定标准，同时规定无效信息（如设备故障导致的数据异常）的识别与处理规则，保障证据真实性。
第四章案件管辖。确立“属地管辖为主”的基本规则，明确不同行政区域间案件管辖的划分标准，同时规范管辖争议解决及案件移送流程，避免执法空白或重复执法。
第五章案件处理。细化非现场执法全流程，明确违法信息的提示方式及当事人处理时限，同时规定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等权利行使途径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第六章后续监管。针对拒不接受处理的当事人，建立“信用惩戒+重点监管”机制，同时明确跨省超限案件的协查办理流程，强化区域执法协同。
第七章档案管理。明确非现场执法档案的法律效力，规定档案分类标准及存储、保管、查阅规则，确保执法过程可追溯、资料安全可保障。
第八章附则。明确《办法》的具体实施时间，为制度落地提供清晰节点。
四、政策亮点与实践价值
1.科技赋能执法。运用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实现超限运输全天候、全覆盖监测，大幅提升执法效率，降低人力成本。
2.程序规范透明。从设备建设、信息采集到案件处理、档案管理，全流程明确操作标准，保障执法公正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3.协同治理强化。明确省市县三级职责，建立跨区域、跨部门协同机制，形成治超执法合力。
4.服务与监管并重。提前公示设备信息、简化办事材料（认可电子证照）、明确异议处理渠道，在严格监管的同时优化营商环境。
五、注意事项
1.货运车辆驾驶人应严格遵守超限运输规定，途经检测路段时按交通标志标线行驶，避免因逃避检测面临加重处罚。
2.车辆所有人收到处理通知后，需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相关手续，对信息有异议的可及时联系执法机构核查。
3.相关企业应加强车辆运营管理，确保车况合规，避免因超限运输影响正常运营及信用记录。
